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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 2019 年 2 月 15 日 會議

有關“九龍巴士（一九三三）有限公司及

龍運巴士有限公司的加價申請”的數案

就委員於 2019 年 2 月 15 日有關上述議題的會議上通

過的議案，本局現回覆如下：

儘管提供票價優惠措施與否屬各公共交通營辦商的

商業決定，政府一向鼓勵各營辦商因應其營運及財政狀況，

個別路線的服務性質及乘客需要，盡量為乘客提供不同的票

價優患措施，以減低市民的公共交通開支。

現時，九巳及龍運提供多項票價優患措施，包括分段

收費、轉乘優忠、學生回程半價票價優惠、月票、大專優患

站等。當中，各專營巴士營辦商（包括九巴及龍運）已視乎個

別路線的乘客量和分佈情況、車手呈距離、所需行車時間等因

素，盡量提供分段收費。截止 2018 年底，專營巴士營辦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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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落實了 460 項巴士分段收費安排，包括在超過的條巴士

路線上提供雙向分段收費優怠。

至於議案中有關進一步便利雙向分段收費推行的建

議措施，根據運輸署的初步分析，實施有關建議需要不同範

疇的考量和配合，例如﹔有些巴士中途站的位置未必適合安裝

八達通處理器，而就一些長程路線而言，實施分段收費可能

會令更多短程乘客乘搭該等長程路線，影響巴士服務資源的

有效運用。儘管如此，運輸署已將有關建議轉交專營巴士營

辦商考慮，並會繼續鼓勵及推動專營巴士營辨商在合適的路

線提供分段收費，以期讓更多乘客受惠，並提升整體巴士服

務網絡的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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